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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事会成员之接班计画 

 第1条 
 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明定董事之选举全⾯采候选⼈提名制度，并于「董事选任程序」 
 明定董事会成员组成应考量多元化，并就公司本⾝运作、营运型态及发展需求拟订多 
 元化⽅针，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条件与价值、专业知识技能等两⼤⾯向之标准。 

 第2条 
 本公司持续进⾏之董事继任计画，以下列标准建置董事⼈选资料库： 

 1.诚信、负责、创新并具决策⼒，与本公司核⼼价值相符具备有助于公司经营管 
 理的专业知识与技能。 

 2.具有与本公司所营业务相关的产业经验。 
 3.预期该成员之加入，能为公司持续提供⼀个有效、协同、多元性且符合公司需 

 求的董事会。并设定⾄少 1 席女性董事，及整体董事会专⻓⾯向需包含企业策 
 略、会计与税务、财务⾦融、 法律、⾏政管理及⽣产管理。本公司订定董事候 
 选⼈名单之甄选过程皆须符合资格审查与相关规范，以确保当董事席次产⽣空 
 缺或规划增加时，能有效地鉴别及选出合适的新任董事⼈选。 

 第3条 
 本公司同时明定「董事会绩效评估办法」，藉由绩效评估之衡量项⽬，包括公司⽬标 
 与任务之掌控、职责认知、营运之参与、内部关系经营与沟通、专业职能与进修、内 
 部控制及具体意⻅表述等，以确认董事会运作有效，与评定董事绩效表现，以作为⽇ 
 后遴选董事之参考。 

 ⾼阶经理⼈之选任、绩效评估及接班计画 

 第4条 
 所谓⾼阶经理⼈乃「依章程设置之经理⼈」。 

 第5条 
 本公司⾼阶经理⼈，负责组织内相关业务，依照章程规定如下： 
 系指副总经理级以上具有决策权之主管级经理。 

 第6条 
 本公司强调⾼阶经理⼈除了应具备⼀定的专业技能外，其⾔⾏并需⾼度符合公司核⼼ 
 价值「诚信正直、客户导向、团队合作、环境保护、创新精进」的理念落实施⾏，以 
 作为选任标准。因此其理念养成并发⾃内⼼的实践，需要⻓期的培养薰陶与执⾏。 

 第7条 
 本公司⾼阶经理⼈每年应依绩效评估程序及评估指标执⾏绩效评估。绩效评估结果， 
 应于次⼀年度第⼀季结束前完成。⾼阶经理⼈应依据公司之「年度⼯作⽬标」及「年 
 度⼯作计划」再展开成个⼈之「年度⼯作⽬标」及「年度⼯作计划」。结合绩效考核 
 制度，使员⼯个⼈发展与公司成⻓结合，以达成公司整体之年度计划与年度⽬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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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8条 
 每年绩效评估结果应作为遴选或提名⾼阶经理⼈时之参考依据。 

 第9条 
 本公司⾼阶经理⼈接班⼈培育计划已于2023年启动，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针对接班 
 ⼈选之资格条件、遴选⽅式、培训计画及时程等进⾏规范，以建立各事业体⾼阶⼈才 
 培育与接班⼈机制，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。 

 第10条 
 在⾼阶经理⼈的储备育成上，针对各储备⼈选每年检视其储备成熟度，由⾼阶主管与 
 ⼈⼒资源主管共同研拟并执⾏培育计画，包含本职⼯作扩展或精进、承接专案任务、 
 ⾼阶主管(含总经理)策略共识营、标竿学习与经营管理课程、外派借调关系企业、内 
 部⼯作轮调、…等历练及训练，并透过导师制度及董事会逐⼀审视储备⼈员之成熟 
 度。 

 第11条 
 本办法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后施⾏，修正时亦同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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